附件6
铜梁区农村致富带头人认定标准
(一)基本条件
 1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纪守法；
2．热爱“三农”事业，有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；
3．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；
4．在铜梁辖区内从事农业生产、经营、管理、服务。
5.积极参加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（农村致富带头人）培
训学习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分类认定条件
1.家庭农场类致富带头人。主要包括家庭农场主、专业大户户主、农家乐业主等，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5万元，带动农户不少于10户。（被带动农户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农户平均收入水平，下同）。
2.农民合作组织类致富带头人。主要包括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等经营管理人才和基层供销社、农村综合服务社负责人等，其所在的合作组织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00万元，入社成员10户以上或带动服务农户50户以上。
3.农业企业类致富带头人。主要包括种植养殖企业、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、农产品电商服务企业、乡村休闲旅游服务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和其他骨干经营管理人才等，其所在农业企业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200万元，带动农户不少于100户。
4.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类致富带头人。主要包括村级、组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，其所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须连续2年年均经营净收益不低于30万元，每年按章程向股东分配红利。
5.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类致富带头人。主要包括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领办人、农业科技服务人才、农产品电商经纪人等，连续2年年均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不低于500亩或代耕代种面积不低于100亩；农业科技服务农户50户以上，被带动农户所从事该项农业连续2年年均经营收入不低于10万元；农产品电商经纪人连续2年年均带货销售额不低于50万元。

